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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8年度

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本专项作为我国与国际社会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科技创新交

流与合作的引领性、旗帜性、开放性专项，实施的总体目标包括：

——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更

好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围绕重大国际合作需求，更好推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流

动和共享。

——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更好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完善创新、

创业的国际化环境。

二、实施方式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多目标、多领域、多渠道、多任务类

型、开放和协作的特点。本专项将坚持“全球视野、开放合作、

聚焦重点、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根据不同重点任务有步骤地

分类部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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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项目以落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为

重点，按照《“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等任务部署，通过开展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首批部署联合研发与示

范方面任务。

1. 任务目标

——聚焦“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关键

共性技术问题，加强合作研究与技术示范。在优势互补基础上开

展协同创新，加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发挥我国的比较技术优势，

通过联合研发重点解决相关技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适用性

问题，支持开展技术示范和推广应用，促进适用技术转移和成果

转化。

——面向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和重要经济体开展前沿研发

合作，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对接“互联网+”行动、国家大数据

战略等框架下的国际合作需求，推动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落地。

拟支持项目数量预计在 30项左右。合计国拨经费总预算在

2.4亿元人民币左右。

2. 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

此类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择优支持。可牵头申报的中方

机构需符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条件，在本领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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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合作方面应具有独特优势，与国外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

定合作关系。指南要求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明确应用验证

（应用示范）任务的项目，中方牵头申报单位应单独或合作拥有

相关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应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外方合作机构为：符合本专项申报条件、有意参与合作的所

有国家（地区）相关机构，在相关学术或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国

际影响力。

3. 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

申报时应结合重点领域重大技术合作需求提出系统性合作方

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合作意义；

——合作重点内容（结合具体领域方向要求提出拟共同解决

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合作方式与技术路线等）；

——预期成果；

——前期合作基础；

——合作可行性。

2018年度受理以下领域项目申报：农业、能源、信息通信、

资源、环境、海洋、先进制造、新材料、医药健康、防灾减灾、

交通运输等（优先重点方向见附表）。

以上领域中，对在其他符合指南任务目标，能够有效集聚国

际创新资源服务国家重大发展需求方向上申报的项目，一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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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

项目评审时重点考察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期合作

基础和合作的互补性；合作内容与方式的可行性；研究内容的适

用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案、任务设置和中外方任务分工

的系统性与合理性；申请单位与中外方团队的研究能力、水平与

国际合作能力等。

优先重点方向项目完成应达到指南附表规定的考核指标。

其他方向项目完成时应满足以下考核标准。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先进，应用推广前景

良好；

——合作构建有应用示范系统（原型成套设备）或开展了试

验验证；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达到预

期目标；

——实现重大成果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

三、关于项目申报的其他要求

1. 项目申报基本流程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要求一致。申报单

位根据方案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不下设任务（或课题）。

市场调研（如产品准入机制、产品注册），成熟技术、产品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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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市场推广类项目以及纯设备购置、软课题研究或基础建设类项

目不属于本专项的支持范畴。

2. 项目合作内容和方式应符合我国及外方合作机构所在国

家（地区）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人类遗传资源、种质资源等

方面合作的，须事先履行国内有关审批手续。

3. 项目实施期一般为 3年。

附：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优先重点领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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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重点领域和方向

农业领域

（1）粮食生产流通全链条污染物的监测及安全防控技术研究

本方向针对我国和与我国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合作支持研究快速监测粮食生产

流通全链条污染物的方法和技术，联合研究真菌毒素等粮食污染预警方法。

考核指标：

——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完成 1种以上快速检测粮食生产流通全链条污

染物的方法，并完成应用示范；

——建立1套可在线监测粮食生产流通全链条污染物的监控系统并在相关国家开

展应用验证；

——建立粮食污染的真菌毒素预测预警模型；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

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2）森林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合作

本方向针对国内森林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低的问题，重点联合研究特色森林天然

活性物新型提取、分离及精深加工利用技术。

考核指标：

——选择一种我国与合作国共有森林植物资源开展相关研究开发工作；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

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国际影响力显著；

——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示范，示范区特色森林资源利用率、森林天然活性物精

深加工率实现显著提升。

（3）精细化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合作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粮食产品精细化深加工及相关包装、存储关键技术，形成相关国

际标准（草案）。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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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带一路”相关 2个以上国家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

——针对 1~2种农产品实现达到国际标准水平的加工技术和成套工艺，并在“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应用试验验证；

——基于联合研发的技术和工艺开展应用示范，联合向本领域主要国际组织提出

相关标准（建议/草案）2项以上；

——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

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本方向鼓励同国内主要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开展。

能源领域

（4）小堆安全等关键技术研发合作

本方向支持合作研究建立适用于小堆发展的核安全技术标准,研发适用于小堆的

先进燃料，加快小堆横置式主泵、内置驱动机构、内置稳压、小型钢制安全壳等关键

设备研发。

考核指标：

——联合提出适用于小堆发展的核安全技术标准（建议）2项以上；

——开发完成小堆关键设备原型 3件以上；

——取得小堆的先进燃料方面研究突破，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

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5）页岩气与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联合研发天然气水合物快钻探取样及高效开采技术，包括天然气水合

物钻探新型取样探测器具、水合物地下加热与置换开采器具及应用技术；合作研发海

洋水合物小三维地震勘探技术，重点研发深水短排列多缆三维地震勘探系统。

考核指标：

——研发天然气水合物快钻探取样及高效开采成套技术装备，主要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深水短排列多缆三维地震勘探系统 1套，适应于 2500米水深，能清晰成像

海底以下 300米以浅地层，实际采集地震资料 50平方公里。

本方向要求产学研用联合申报。

（6）多能互补、冷热电联产的分布式新型能源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本方向支持研究跨境多种形式的能源互联互通，电网及其他形式的分布式能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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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协同运行,实现对电力负荷合理调度和新能源规模化利用，开展安全高效智慧的未

来跨境能源协调和管理体系研究。

考核指标：

——同 3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其中应包括 1个以上我周边邻国；

——提出自适应跨境多能互补、冷热电联产的分布式新型能源系统集成方案；

——参与各方分工协作，中方同每个外方合作机构合作完成至少一项重要设备

（原型系统）开发；

——提出适应区域互联互通电力系统标准 2项以上。

信息通信领域

（7）服务于智慧城市的新一代云计算平台开发关键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未来智慧城市需要云计算体系架构，分布式计算协议和算法，城市物

联网、图像数据采集网，5G无线传输技术与云计算的融合研究。

考核指标：

——同 1~2个国家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合作完成原型系统开发与验证；

——积极参与 ISO、IETF/IEEE等国际标准组织，完成至少 2项标准立项。

本方向应有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参与。

（8）面向未来的核心网路由交换设备研究与原型系统联合研究

本方向拟支持合作开展面向未来网络智慧化通信需求，开展核心网路由交换设备

研究，支持大规模网络环境下网络与服务资源的智慧感知与动态适配。

考核指标：

——同 1~2个国家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路由交换设备可感知网络状态和服务需求，支持网络资源与服务需求适配、

内容按需存储和异构网络协议（如 IPv6/IPv4），具有良好的规模可扩展性；

——合作完成智能路由交换设备原型系统开发与验证；

——积极参与 IETF/IEEE等国际标准组织，完成至少 2项标准立项。

本方向应有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参与。

（9）太赫兹通信系统组网及长距离传输关键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太赫兹信号发生和接收端设备与器件，高效调制解调技术，组网及长

距离传输技术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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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同 2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选择至少一种行业应用背景，开展相关理论和原型系统研究，满足应用系统

需求；

——完成新型原型系统的开发与应用验证；

——积极参与 IEEE等国际标准组织，至少 1项技术模型（方法）等进入标准。

资源领域

（10）深部矿产资源勘查评价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合作研发深部矿产资源勘查评价高分辨率重磁电震技术方法，重点研

发井中物探、隐伏矿体定位预测、深部矿产资源勘查评价等技术及装备。

考核指标：

——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机构开展合作；

——合作研发 3000至 5000米深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装备原形设备 2套以上；

——在我国和不少于 1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试验验证；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

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11）非传统水资源利用技术合作

本方向支持城市雨水资源利用新模式及效益识别与定量评估研究。

考核指标：

——针对合作各方城市雨水资源特点建立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城市雨水资源利用

措施及效益评价指标集；

——确定合适的定量评价综合效益的方法；

——合作开展应用示范 2项以上，并联合发布研究成果报告。

环境领域

（12）盐碱土地治理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主要开展耐盐碱植物种质培育和生态修复技术、盐碱地植被修复的工程配

套技术联合研究，以及盐碱地植被建植的生物肥料及控/缓释环保型调理剂研制。

考核指标：

——形成耐盐碱植物种质培育技术 1~2项，提出盐碱地植被修复技术 2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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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示范应用；

——研发、试制新品种 3~4个；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达到预期目标；

——实现研究成果在相关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13）居室及公共场所空气污染治理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针对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日渐突出问题，联合开展室内空

气污染治理监管体制机制、室内空气污染监测技术和设备、室内空气污染防治的关键

技术研究，推动室内空气污染治理体制机制的建立，引进或开发从源头开展污染防治

的关键技术。基于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新技术，建设室内空气污染监测与防控综合管理

系统。

考核指标：

——完成室内空气污染治理体制机制分析报告并提出政策建议；

——建立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污染物监测技术规范一套；

——推动 1~2项严重影响健康的室内污染物治理关键技术和方法的联合研究或

引进；

——建设室内空气污染监测与防控综合管理系统 1套，并结合“一带一路”相关

特定国家环境和生活特点开展一项以上应用示范。

海洋领域

（14）海上搜寻定位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合作

本方向支持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海上搜寻定位关键技术合作研究，联合开发小型

化、实用化装备。

考核指标：

——合作方应包括“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机构；

——合作完成原型样机研制；

——完成应用测试和示范验证。

（15）海洋与极地快速气候变化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合作研究

支持发展近岸或大洋（极地）典型海域开展与海洋酸化密切相关的在线实时观测

智能系统合作开发；分析海洋碳循环与其源汇格局，建立海洋酸化发展预测模型，合

作建立海洋碳循环及海洋酸化监测示范体系。

考核指标：



— 11 —

——同 2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其中应包括至少一个“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

——联合实施合作航次 1个；

——布放一套在线实时观测系统并开展应用验证。

先进制造领域

（16）航空发动机中叶片精密数字化测量技术与装备

本方向支持合作开展高精度叶片型面测试技术开发，应满足特定重复测试精度，

满足中大型号需要的叶片叶型、弦长、前缘后缘半径等尺寸误差，以及叶片的形状轮

廓、弯曲、扭转、偏移等形位误差要求，明确误差评定结果和方法。

考核指标：

——构建原型系统 1套；

——测量方式、测量流程和数据处理方式等形成的测试结果流程符合国际标准；

——初步要得到国外测试方的认可/认定，形成国家标准（建议/草案）或者行业

标准（建议/草案）。

（17）工业产能装备合作中复杂过程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关键技术合作

本方向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重大工业化工、水泥、造纸等复杂工业装备工程

需求，解决故障诊断、容错控制等系统性难题，研发适应性强、集成度高的工业过程

实时维护系统。

考核指标：

——基于特定工业装备及生产过程完成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关键技术合作研发；

——开发一套全生产装备原形及对应管理系统；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相关技术应用验证；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

技合作产出丰富。

新材料领域

（18）新型光电高分子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主要支持具有光电响应功能的新型高分子材料设计及制备技术，可构建

光、电响应性高分子组装体联合研究；联合开展柔性高分子电致变色材料与器件的设

计与制备。



— 12 —

考核指标：

——合作建立具有光电响应功能的新型高分子材料设计及制备技术；

——在材料结构物性、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能的关系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获得具

有世界顶级性能参数；

——突破在电子、光子和光电子等关键器件与柔性器件中的应用关键技术，开展

应用验证 3~5项；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达到预期目标。

（19）材料成份设计与结构 3D打印制造的一体化技术合作

本方向主要支持高性能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的 3D打印制造，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

3D打印制造及相关工艺规范制定、性能研究。

考核指标：

——高性能陶瓷及其复合材料 3D打印制造的成形相对精度、成形件致密度、成

形尺寸比较优势显著；

——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3D打印制造实现大尺寸复杂结构件增材制造，形成

相关工艺规范，性能满足应用要求；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 1项以上的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达到预期目标。

本方向申报单位中应有企业参与。

医药健康领域

（20）全球性突发传染性疾病防控和快速应对治疗技术合作

本方向支持全球突发传染病的早期预警和预测及有效干预措施的研究，筛选和研

发有效的治疗技术。

考核指标：

——建立“一带一路”突发传染病的早期预警和预测平台（初期平台数据提供方

不少于 15个相关国家）；

——提出 2项以上有效干预措施与新技术。

（21）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等影响人类生存的重大疾病早期预警和诊断关键技术合作

本方向支持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诊断关键技术的研发和预警体系的建立。

考核指标：

——同 2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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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早期筛查指标和早期诊断指标体系；

——建立早期预警平台并开展应用验证；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

技合作产出丰富。

防灾减灾领域

（22）地震安全性评价和结构震害预测等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合作开展基于强震动观测数据的地震动模拟研究。开展破坏性地震动

传播过程研究，分析大震破裂特征，考虑近场场地条件，建立地震动模拟方法，实现

强震动观测数据对地震动方法的验证，服务于重大工程的空间地震动输入。

考核指标：

——给出大震地震动模拟流程与程序；

——实现国内外典型地震的地震动空间模拟；

——合作对象应包括 2个以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有关机构；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

技合作产出丰富。

（23）森林、草原火灾预警防控技术与关键装备合作研究

本方向支持联合研究开发森林、草原火灾预警模型，用于不同情景下的森林燃烧

性评估和防控技术，为林火管理提供量化评估工具。

考核指标：

——同 2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开发森林、草原火灾预警、防控技术软件 2套，并开展原型系统应用；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

技合作产出丰富。

交通运输领域

（24）高速铁路系统安全状态在线评价技术合作

本方向支持服务于时速400公里及以上标准高速铁路系统状态实时在线监测与安

全评估技术研究、支持开展评估及预警系统的合作开发。

考核指标：

——合作方应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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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原型系统 1套并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系统性实验；

——合作形成国际标准（建议）3项以上。

（25）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检定和型式评价方法研究

本方向支持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检定和型式评价方法及相关国际规范的合作

研究。

考核指标：

——与 2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研究充电设施车载综合检定装备原型系统 1套以上；

——提出充电设施国际标准（规范）2项以上；

——专利、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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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8 年度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

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1 金 力 复旦大学 教授

2 梁俊强 住建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研究员

3 何广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

4 王跃进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5 刘新民 中国中医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教授

6 储富祥 中国林业科学院 研究员

7 聂凤英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8 夏桂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教授

9 刘 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10 陈 军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研究员

11 彭仕涛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研究院 研究员

12 康金城 中国工程院国际合作局 研究员

13 刘 禹 中科院自动化所 研究员

14 曹先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15 吴珍汉 中国地质调查局 研究员

16 金海燕 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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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17 许 迪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18 吴时强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 廖 蓉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副处长

20 郑文俊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21 韦学勇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22 国冬梅 环保部国际合作中心 研究员



— 1 —

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8 年度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

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负责人应为 195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

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

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

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

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并随纸质项目申报

书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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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

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

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

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7年 9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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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2）参与申报的外方合作单位及人员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

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贠涛 李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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